附件3
佛山市三水区“西甲”运营管理服务项目合作方综合评分表
1. 采用综合评分法。
2. 评选步骤：评选小组先进行响应材料初审，对通过初审的响应材料进行技术及商务的详细评审，最后评选小组出具评选报告。
3. 评选小组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 
4. 持不同意见的评选小组成员应当在评选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选报告。
5. 评分要求提供的证明资料，合作方如未按要求提交的，该项评分为零分。
6. 技术商务评分：所有评委评分分值的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后，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
7. 评分及其统计：按照评标程序、评分标准以及权重分配的规定，评选小组各成员分别就各个合作方的技术状况、商务状况及其对本项目要求的响应情况进行评议和比较，评出其技术评分和商务评分相加得出其综合得分。

初审条款
	序号
	评 审 内 容

	1 
	具备本项目规定的资格条件要求的及资格证明文件齐全； 

	2 
	按照本项目规定要求签署、盖章且响应材料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字人有法定代表人有效授权书的；

	3 
	响应材料没有本项目中规定的被视为无效投标的其它条款的；

	4 
	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不属于投标无效的。




技术部分评分表
（60分）
	评审内容
	评审细则

	运营管理方案（15分）
	根据合作方提供的运营管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运营服务方案、规划思路、营运收支预算方案和初步设想等）进行综合评审：
1.运营管理方案内容完整准确，思路清晰，贴合实际情况，方案内容详实具体、针对性强，且可执行性强的得15分；
2.运营管理方案内容基本完整准确，思路清晰，方案内容基本详实具体，针对性一般，可执行性一般的得10分； 
3.运营管理方案内容简单，针对性差，执行性差的得5分；
4.不提供的不得分。

	对本项目的理解及把握（15分）
	根据合作方提供的对本项目的理解及把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运营目标定位及需求把握准确、对项目运营服务重点与难点阐述等）进行综合评审： 
1.对本项目的运营目标定位及需求把握准确，对本项目服务重点与难点阐述清晰，完全满足或优于项目内容，得15分； 
2.对本项目的运营目标定位及需求把握一般准确，对本项目服务重点与难点阐述一般清晰，基本满足项目内容，得10分；
3.对本项目的运营目标定位及需求把握差，对本项目服务重点与难点阐述简略，部分满足项目内容，得5分； 
4.不提供方案不得分。

	项目计划及进度安排（10分）
	根据合作方针对本项目提供的项目计划及进度安排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总体进度安排、进度计划管理、进度保障措施等）进行综合评审：
1.根据本项目的项目内容，提供的项目计划及进度安排内容描述详细具体且可行性高，完全满足或优于项目内容的，得10分；
2.根据本项目的项目内容，提供的项目计划及进度安排内容描述基本详细且可行性尚可，基本满足项目内容的，得7分； 
3.根据本项目的项目内容，提供的项目计划及进度安排内容描述简单，可行性差，部分满足项目内容的，得3分；
4.不提供方案不得分。

	服务质量保障 (10分)
	根据合作方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服务质量保障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质量目标、质量指标、问题处理计划、质量评价、整改制度、奖惩制度等）进行综合评审：
1.根据本项目的项目内容，提供的服务质量保障内容描述详细具体且可行性高，完全满足或优于项目内容的，得10分； 
2.根据本项目的项目内容，提供的服务质量保障内容描述简单但可行性尚可，基本满足项目内容的，得7分； 
3.根据本项目的内容，提供的服务质量保障内容描述简单，可行性差，部分满足项目内容的，得3分； 
4.不提供方案不得分。

	安全管理应急预案 (10分)
	根据合作方提供的安全管理应急预案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包含但不限于①各项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安全责任事故、意外事故、意外伤害事件、常态化防疫事件等情况）②应急人员设置③相应处置措施等内容： 
1.根据本项目的项目内容，提供的安全管理应急预案详细、具体，操作性强，完全满足或优于项目内容的，得10分； 
2.根据本项目的项目内容，提供的安全管理应急预案基本详细、具体，具有操作性，基本满足项目内容的，得7分； 
3.根据本项目的项目内容，提供的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简单，具有一定的操作性，部分满足项目内容的，得3分；
4.不提供方案不得分。



商务部分评分表
（40分）
	评审内容
	评审细则

	拟派项目负责人（限一人） 
(15.0分)
	拟派项目负责人（限一人）具有与本项目同类项目经验的，每个得5分，本项最高15分。
注：须同时提供1.项目合同复印件，如合同无法体现项目负责人姓名的须同时提供项目甲方出具盖章的证明文件；2.提供项目负责人在本项目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合作方单位为其购买社保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证明资料或资料无法判断辨别的均不得分。

	售后服务便利性 
(25.0分)
	根据各合作方提供售后服务的便捷性、响应服务的时间进行评审，提供服务响应时间承诺函（格式自拟），不提供不得分：
1.服务响应时间＜半小时，得25分； 
2.半小时≤服务响应时间＜1小时，得15分； 
3.60≤服务响应时间＜90分钟，得5分； 
4.服务响应时间≥90分钟，得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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